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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公司产业布局，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有

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

司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智能”）拟于2018年12月29日同东莞市

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2、投资标的及涉及的金额 

经双方充分协商，歌尔智能拟在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投资建设歌尔工业园

区，投资金额约22.3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虚拟现实设备、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声

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协议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议额度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乙方在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投资建设歌尔工业园区，投资金额约22.3

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虚拟现实设备、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声学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2、 甲方确保乙方项目的用地需求, 将根据乙方的规划方案落实设施的具体位

置，并与乙方充分沟通，保证乙方的合法权益，并负责按照市政规划要求达到三通

（即通水、通电、通路到用地红线边）；  

3、乙方确保项目投资额度、产出比、税收贡献等不低于地块投资的相关标准，

并保证一定的研发投入及知识产权申请量； 

4、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加快在华南地区的布局,充分利用华南地区技术、市场、

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2、《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歌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

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日 




